
附錄5-A 
 
 

行政長官委派列席立法會會議的 

政府官員名單 

 
 

(a) 列席立法會及其委員會、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官員： 
 

(i) 政務司司長  
(ii) 財政司司長  
(iii) 律政司司長  
(iv) 所有政策局局長  
(v)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 
(vi) 所有決策局副局長  
(vii) 律政司內所有法律專員  

 
(b) 在下述第 (c)項所指的官員作出指示的情況下，列席

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官員：  
 

(i) 所有首長級官員。  
(ii) 在不損害上述第 (i)項的概括性原則下，以下

各類別的官員：  
─  政府總部內達助理秘書長、首席助理

秘書長及副秘書長職級的官員；  
─  政策局副局長，以及達局長政治助理職

級的官員；及  
─  律政司內達政府律師、高級政府律師、

助理首席政府律師、副首席政府律師、

首席政府律師及法律專員職級的官員。  
(iii)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。  
(iv) 廉政專員及廉政公署內所有首長級官員。  
(v) 審計署署長及審計署內所有首長級官員。  
(vi)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及該局所有達部門主管

或以上職級的人員。  
 

(c) 獲行政長官授權指示上述第 (a)項所指的官員列席
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官員：  

 
(i) 政務司司長  
(ii) 財政司司長  
(iii) 律政司司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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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所有政策局局長  
(v)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 
(vi) 所有常任秘書長  
(vii) 所有政策局副局長  
(viii) 所有政府部門首長  
(ix) 律政司內所有法律專員  
(x) 廉政專員  
(xi) 審計署署長  
(xii)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 

 
 


